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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訪視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二、 目的： 

(一) 落實國民教育法之精神，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提高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以下簡稱實驗教育）之品質，強化督導系統，以保障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習成效。 

(二) 了解本市實驗教育辦理現況，以協助學校、家長、團體及機構，提升實驗教育品質，做

為未來規劃本市實驗教育工作之參考。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平鎮區平興國民小學 

四、 實施期程：114年 11月至 115年 4月。 

五、 訪視小組：成立訪視小組，個人實驗教育訪視分組每組置訪視委員 2~3人，團體及機構實驗

教育分組每組置訪視委員 3人以上，由本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和專家學者擔任

訪視委員。 

六、 訪視對象：本市 114學年度許可在案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個人、團體及機構。 

七、 訪視方式： 

(一)個人申請案以個別學生為獨立訪視對象，家庭有多位學生可視需要同時間辦理，惟須個別

記錄。每位學生每兩學年至少應接受實地訪視一次，未安排實地訪視則實施視訊訪談。 

(二)團體及機構申請案，除以團體、機構整體運作進行訪視外，亦以個別學生為獨立訪視對象，

每學年應接受實地訪視一次，另機構申請案安排評鑑當年免訪視。 

(三)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1條第 2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請審議會指定委員攜帶證明文件，赴實驗教育機構進行訪

視、調查，並得要求該機構之代表人或承辦人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

或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四)個人申請案請申請人先完成自評，團體及機構申請案除須完成整體自評外，另由老師或家

長為個別學生先完成自評，於實地訪視或視訊訪談前，線上填寫訪視自評表，訪視後請委

員記錄訪視綜合意見(如附件一)。 

(五)自評與訪視重點： 

1. 實驗教育計畫執行情形。 

2. 相關教學檔案。 

3. 學生學習檔案。 

4. 其他實地發現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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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地訪視建議流程（每案約 1~2小時，流程與活動時間得由訪視委員視情況調整)： 

項   目 參加人員 備註 

自評 
參與實驗計畫相關人員（含家長、教師、團
體、機構代表人及其他相關人員） 

自評表於實地訪視

或電話訪談前申請
人於線上填寫訪視
自評表 

簡報 
訪視小組、參與實驗計畫相關人員（含家
長、教師、團體、機構代表人及其他相關人
員出席） 

 

個案訪談及教學
活動參觀 

訪視小組、參與實驗計畫相關人員（教學演
示）、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 

 

個案報告及訪視
資料查閱 

訪視小組、參與實驗計畫相關人員 
應備齊相關訪視資
料以供查閱 

綜合座談 
訪視小組、參與實驗計畫相關人員、參與實
驗教育之學生 

解答疑難問題及推
廣本市 3.0實驗室 

(七)訪視小組撰寫訪視紀錄表： 

1. 彙整、分析自評表及年度電話訪談、實地訪視紀錄表，並線上填寫訪視成果報告，提出

結論與建議，做為賡續執行或檢討改進之參考。 

2. 訪視報告撰寫完成後，於線上公告相關申請人及教育行政單位作為參考。 

(八)追蹤及輔導： 

1. 參與實驗教育計畫之申請人，應依訪視紀錄建議擬定改進計畫，並據以改善。 

2. 針對各實驗教育計畫所提出之困難及建議事項，由本府教育局及相關專業人員協助解決

問題。 

八、 訪視期程：  

(一) 114 學年度第一階段申請案：114 學年度第一階段訪視於 114 年 11 月至 115 年 4 月辦理，

訪視紀錄自評表於訪視前線上填寫訪視自評表。 

(二) 114 學年度第二階段申請案：114 學年度第二階段訪視於 115 年 3 月至 4 月辦理，訪視紀

錄自評表於訪視前線上填寫訪視自評表。 

(三) 114 學年度申請案集中訪視：由各組委員至配合學校（幸福國小、大崙國小、文化國小及

平興國小）辦理訪視作業。 

◎當學年度之新申請案、應屆畢業生及高中、國中小新生第一年皆以實地訪視為原則。 

九、 敘獎： 

(一)辦理本案之工作人員（含訪視相關人員），活動結束後視辦理績效給予嘉獎或獎狀獎勵。 

(二)經訪視小組推薦為執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績優個案者，核頒獎狀並予公開表揚，且錄案

為爾後審議之參據；執行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績優名單於訪視工作完成後，訪視委員召開

會議推薦討論確認。 

十、 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 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工作

實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 本計畫陳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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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辦理 114學年度第○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個人實驗教育訪視紀錄表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訪視對象 

第     組  第   號    姓名：           性別：      國籍：□本國  □外國____  

設籍學校名稱：                  年班：     

申請人姓名：         家用電話：             email ：   

聯絡人姓名:          手     機:             訪視地址: 

訪視方式   □實地訪視         □電話訪談        □專案訪視     (由訪視委員勾選) 

訪視者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請申請人先完成自評，於電話訪談或實地訪視前，線上填寫訪視自評表，實際完成後請委員紀錄訪視

綜合意見。 

訪視項目 

家長自評(以打ˇ方式) 

優 良 可 
尚

可 

加

強 
具體事實(欄位不足可附加附件) 

課程計畫落實情形（課程、教

材、師資） 
   

 

 

 

 
 

教學資源運用情形       

學習環境佈置情形       

評量方式與結果運用（將學生學

習情況做成紀錄提供教學反思） 
      

學生適應情形調整教學（個別化

教學與創意教學等） 
      

學生學習態度及師生互動情形       

學生身心發展狀況       

學習成果總述(含學生反思)  

申請人建議事項 
 

 

訪視委員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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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辦理 114學年度第○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團體實驗教育訪視紀錄表(表 1-總述)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團體實驗教育

名稱  
 

訪視地址  

團體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   

訪視方式   □實地訪視         □電話訪談         □專案訪視    (由訪視委員勾選) 

訪視者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請團體先完成自評，於電話訪談或實地訪視前，線上填寫訪視自評表，實際完成後請委員紀錄訪視綜

合意見。 

訪視項目 
團體自評 

優 良 可 尚可 加強 具體事實(欄位不足可附加附件) 

一、教學環境 
(一)教學空間安全 

(二)教學空間的衛生 

(三)情境佈置 

(四)教學空間大小 

   
 

 

 

 

 

 

二、課程教學 
(一)實驗教育計畫執行情形 

(二)教學者之教學情形 

      

三、學習輔導與評量 
(一)學習與評量的完整性、多元性 

(二)學習改變之情形與學習成就表現 

(三)學生權益維護與通報 

      

四、教學設備 
(一)教學設備之充實性 

(二)教學設備的運用 

      

五、資源運用 
(一)資源多元性 

(二)資源的運用 

(三)與學校、專家及社區之互動 

      

六、財務健全透明 

(一)財務規劃 

(二)經費收支 

      

七、教學特色       

建 議 事 項 
 

 

訪視委員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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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辦理 114學年度第○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機構實驗教育訪視紀錄表(表 1-總述)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機構實驗教育

名稱  
 

訪視地址  

機構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   

訪視方式   □實地訪視         □電話訪談         □專案訪視    (由訪視委員勾選) 

訪視者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請機構先完成自評，於電話訪談或實地訪視前，線上填寫訪視自評表，實際完成後請委員紀錄訪視綜

合意見。 

訪視項目 

機構自評 

優 良 可 
尚

可 

加

強 
具體事實(欄位不足可附加附件) 

一、實驗教育計畫之執行 
(一)教學計畫 

(二)教材教法 

   
 

 

 

 

 

 

二、學生權益之維護 
(一)適性教學 

(二)多元展能 

(三)輔導網絡 

      

三、學生學習之發展 
(一)多元化學習環境 

(二)師資專業發展 

(三)家長參與及成長 

      

四、財務透明健全 
(一)財務規劃 

(二)經費收支 

      

五、相關法規遵循 
(一)法定通報義務 

(二)災害與危機處理 

      

六、對機構之相關規定 

(一)行政契約 

(二)政策配合 

      

建 議 事 項 
 

 

訪視委員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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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辦理 114學年度第○學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團體/機構實驗教育訪視紀錄表(表 2-實驗教育學生個別紀錄)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訪視對象 

團體/機構實驗教育名稱：   

姓名：           性別：                             國籍：□本國  □外國____  

學籍學校名稱：                  年班：                                                                                                

學生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   

地址: 

訪視方式   □實地訪視         □電話訪談         □專案訪視    (由訪視委員勾選) 

訪視者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姓名：          電話：                 email ： 

本表學生個別紀錄自評表，如係團體實驗教育則優先由家長完成自評，如係機構實驗教育則由機構教

師完成自評。線上填寫訪視自評表，實際完成後請委員紀錄訪視綜合意見。 

學習成果總述（含學生反思）： 

建 議 事 項  

訪視委員綜合意見 
 

 

 

 


